中華科技大學體育成績考核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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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　中華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教育部「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」第十一條之規定，特訂定「中華科技大學體育成績考核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

第二條　本校學生成績考核比例如下：

一、技能測驗：佔50%。

二、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：佔40%。(成績之考核以80分為基本分)。
三、體育常識及理論：佔10%。

第三條　每學期技能測驗以二項以上為測驗標的，其中必須包含專項運動及基本體能。
第四條　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依據平日上課學習態度、精神及缺曠課紀錄加減分評定之，具有下列表現欠佳情形者，應予扣分：
一、基於安全考量，在上課時間內擅自離開校園者，除依校規曠課論處外並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30分。
二、對師長不敬，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30分；嚴重者送學生事務處記過處分。
三、曠課每節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10分。
四、不守紀律〈例如抽煙、嚼檳榔〉，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25分。
五、服裝不合上課規定，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5分。
六、遲到早退每次扣2分，且依學校規定遲到10分鐘以上或早退以曠課論處。
七、事、病假每節均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5分。
八、上課時玩3C產品扣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5分。
九、公假以八節以內為限，女生生理假視同公假處理，其餘比照事、病假辦理。
十、婚假、喪假、產假不扣運動精神與態度成績。
具有下列表現優良情形者，應予加分：

一、活動認真，加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5-10分。
二、熱心公益，加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5-10分。
三、參與校內外運動競賽者，加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5-10分。
四、全學期全勤者，加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成績10分。

第五條　體育常識及理論：由各任課老師就平時上課內容及相關體育常識，以筆試或其他方式測驗評定之。
第六條　體育一、二年級及進修部一年級為必修，體育成績總分以60分為及格，成績不及格者，應依本校「大學部學則」之規定，應行補修。
第七條　學生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目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依本校「大學部學則」規定，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。
第八條　
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定，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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